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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3202320232023】】】】0859085908590859 号号号号

关于对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

一一一一、、、、关于同业竞争及交易必要性关于同业竞争及交易必要性关于同业竞争及交易必要性关于同业竞争及交易必要性

1.草案披露，本次交易公司拟向华电辽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电辽宁）出售铁岭公司 100%股权和阜新金山煤矸石热电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阜新热电公司）51%股权，交易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未发生变化，标的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华电）控制的企业，主要经营辽宁省内火电业务，

与上市公司下属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金山热电分公司（以下

简称沈阳热电分公司）和丹东金山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东热

电公司）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业竞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承诺，本次

交易完成后将在控制标的公司的情形下由上市公司进行委托运营管

理，并将在 5 年内采取对外出售、关停相关机组和资本运作等方式

解决同业竞争。除此之外，公司在2015年重组中与中国华电旗下东



2

电沈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电热电公司）和桓仁金山热

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桓仁金山公司）亦存在同业竞争，同样拟通

过委托给上市公司运营管理的方式解决同业竞争。截至目前，桓仁

金山公司的同业竞争事项未解决，东电热电公司 55%股权正在出售，

尚未完全解决。上市公司近三年及一期的归母净利润分别为0.82亿

元、-19.2 亿元、-20.18 亿元和-2.53 亿元。请公司：（1）结合相关

解决前期同业竞争的措施尚在履行过程中、本次交易将新增同业竞

争的情况，说明本次交易的原因和主要考虑，是否符合《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是否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是否以实现净资产转正为主要目的；（2）补充披露在前期同业

竞争事项多年解决未果的情形下，本次交易新增同业竞争能按期解

决的措施和依据。请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草案披露，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

联交易在 2022 年度将由 1481.04 万元增至 6551.15 万元，在 2023

年 1-2月将由 460.95万元增至 2710.34 万元。公司称备考报表中的

关联销售金额增加主要系阜新热电公司经营困难，金山股份煤业分

公司作为母公司为支持子公司正常经营协调采购煤炭后销售给阜新

热电公司。同时，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由上市公司委托运

营管理。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市公司委托运营管理的具体模式、

相应会计处理，是否将标的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2）后续保持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具体措施。请财务顾问

核查并发表意见。

二二二二、、、、关于债务偿还和支付安排关于债务偿还和支付安排关于债务偿还和支付安排关于债务偿还和支付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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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草案披露，截至报告书签署日，铁岭公司和阜新热电公司待

向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偿还委托贷款共计 28.37 亿元，加上欠付

的股利款、煤款等债务合计 32.29 亿元，标的公司应当于《股权转

让协议》生效日后、交割日前向上市公司偿还全部存续债务。根据

支付安排，《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标的资产

交易价格的 60%，交割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

40%。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债权形成的时间及

原因、金额、主要用途、期限及是否逾期、坏账计提情况等；（2）

标的公司后续的还款计划及安排，结合本次交易的支付进度、交割

安排，说明本次出售的会计处理及相应资产的出表时点，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3）上述交易安排是否构成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如是，请明确具体解决措施及时间安

排，并分析说明相关安排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是否符合《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第二十五条及《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并充分提示风险;（4）

本次交易评估作价是否已充分考虑上述债权债务事宜，交易定价是

否合理公允；（5）除上述债务债务外，目前公司与标的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造成不利影响的其他资金或利益往来。

如有，请说明具体的解决措施及时间安排。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

查并发表意见。

三三三三、、、、关于资产评估关于资产评估关于资产评估关于资产评估

4.草案披露，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铁岭公司评估值

为 4.43 亿元，2022 年末净资产账面价值-10.57 亿元，增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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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5%，交易价格 4.43 亿元；阜新热电公司评估值-15.43 亿元，

2022 年末净资产账面价值-16.16 亿元，增值率 4.56%，交易价格 1

元，评估基准日均为2022年 12月 31日。在对铁岭公司的评估中，

长期股权投资增值率-71.13%，投资性房地产增值率 441.46%，固定

资产—建筑物增值率63.57%，固定资产—设备类增值率20.10%，无

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增值率 19867.41%；在对阜新热电公司的评估中，

固定资产—建筑物增值率 31.73%，固定资产—设备类增值率

-16.73%，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增值率 18835.16%。请公司补充披

露：（1）铁岭公司和阜新热电公司上述资产的具体评估过程，包括

但不限于评估方法及选择依据、评估假设和参数的来源、测算过程

等，说明定价是否公允；（2）2022 年末，由于阜新热电公司#1 和

#4 号机组停运，公司对其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4.43 亿元。请结

合阜新热电公司2022年末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详细披露减

值测算过程，与本次重组评估的测算过程对比，说明是否存在重大

变化及变化原因，并分析是否存在通过资产减值做低资产交易价格

的情形；（3）结合铁岭公司和阜新热电公司均从事发电和供热业务、

净资产均为负的情况下，评估值差异巨大的原因及合理性。请财务

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对外披露，在10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

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并对草案作相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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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